
國立高科實驗高級中等學校 

 

115學年度國中部 

 

招生簡章 
 

※報名時程※ 

請先填寫網路報名資料，再上傳報名表及相關證明文件，方屬完成報名手續！ 

一、 網路報名時間：115年1月12日（一）上午9時至2月10日（二）下午6時 

報名網址：https://www.nehs.kh.edu.tw 

二、 現場繳件時間與地點： 

時間：115年2月11日（三）至2月12日（四），上午9時至中午12時、下午1時至4時 

115年2月13日（五），當日上午9時至中午12時 

地點：高雄市楠梓區盛昌街161號 

三、 線上抽籤直播時間：115年2月24日（二）上午9時至中午12時 

四、 錄取名單公告：115年2月24日（二）下午7時 

五、 正取生報到：115年2月25日（三）上午9時至2月26日（四）下午4時 

六、 備取生遞補名單公告：115年2月26日（四）下午7時 

七、 備取生報到：115年3月2日（一）上午9時至下午4時 

 

校 址：高雄市楠梓區盛昌街161號 

電  話：07-6120121轉201或202 

網  址：https://www.nehs.kh.edu.tw 

國立高科實驗高級中等學校招生委員會  編 

https://www.nehs.kh.edu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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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高科實驗高級中等學校 

115學年度國中部招生簡章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教育部115年2月12日臺教授國字第1150010702號函核定 

一、 依據：  

（一）國民教育法及其施行細則。 

（二）「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」第十條。 

（三）教育部112年12月20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20174648A號函之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

學生就讀普通班調整班級人數或提供人力資源及協助辦法」。 

二、 招生人數：  

（一）國中部七年級 3 班，每班 30 人，共計 90 人。 

（二）如有身心障礙學生至本校報到，將依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班調整

班級人數或提供人力資源及協助辦法」之規定減少本年度招生人數。 

三、 招生對象： 

（一）園區生：學生之父或母或法定代理人應為下列單位之正式員工（不含約聘僱、約用、專

用及兼職人員、委外、專案或臨時人力、研究助理、代理教師及兼、代課教師） 

1.經政府核准在高雄園區、高雄第二園區（橋頭園區）、高雄第三園區（楠梓園區）設立並

駐區作業之園區事業單位。 

2.經政府核准在高雄園區、高雄第二園區（橋頭園區）、高雄第三園區（楠梓園區）設立並

駐區作業之研究機構。 

3.經政府核准在高雄園區、高雄第二園區（橋頭園區）、高雄第三園區（楠梓園區）設立並

駐區作業之創新育成中心。 

4.依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 9 條規定核准設立之單位。 

5.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暨所屬單位（預算員額）。  

6.國立高科實驗高級中等學校。 

7.與本校訂有教育專業合作契約之公私立大專院校（含分部）或研究機構。 

8.經政府核准在其他科學園區設立並駐區作業之園區事業單位、研究機構、創新育成中心、

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 9 條所稱單位及園區實驗中學。 

9.經園區管理局核准在高雄園區、高雄第二園區（橋頭園區）、高雄第三園區（楠梓園區）

設立之服務類事業單位。 

前述園區生 1 至 9 項之單位在職員工子女，包括115年2月10日（含）以前完成法定收

養程序之收養子女。 

（二）非園區生：下列學生視為非園區生。 

1. 學生於115年2月10日（含）前設籍於共同學區者。在學區內之學生得依其意願選擇就讀

學校，共同學區範圍： 橋頭區新莊里8-10、14-18鄰、甲北里，楠梓區藍田里8、10、

16、17鄰、翠屏里。 

四、 報名資格： 

凡前招生對象所列之15歲以下之學生（即民國100年9月2日（含）以後出生），且合於下列

條件之一項者均可報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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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於國民小學、私立小學應屆畢業或於國外相當於國小六年級結業者。 

（二）國民小學學生，依「特殊教育學生調整入學年齡及修業年限實施辦法」之規定，於報到

前取得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發給之縮短修業年限證明書者。 

五、 報名須知： 

（一）請先填寫網路線上報名資料，列印報名表後簽名，並與其他應檢附之證明文件分別上傳

至報名系統及現場文件繳驗，方屬完成報名手續。 

（二）合於報名資格者，限以園區生或非園區生擇一管道提出申請，且限由一位家長提出申請；

重複報名者，逕予取消報名資格。  

（三）園區生報名者除由任職單位證明其為正式專職員工外，如經「招生委員會」審查有疑慮

者，須另提具薪資證明，否則取消其報名資格。 

（四）現場文件繳驗應備資料： 

   
園區生 1 至 9 項之單位在職員工子女 非園區生 

個

別

報

名 

備齊以下報名資料，於報名期間報名： 

1. 報名表乙份（線上報名後列印下來，如附件一）。 

2. 戶籍謄本正本。（申請學生個人即可） 

3. 115年1月12日後開立下列資料： 

(1) 在職證明正本（須註明服務廠區為新竹科學園區、中部科

學園區、南部科學園區（含屏東、台南、嘉義、高雄園

區）服務廠區地址）。 

(2) 勞工投保證明或勞工投保明細（由網路列印之勞工投保證

明，須加蓋公司章或人事專用章或人力資源章）。 

備齊以下報名資
料，於報名期間 

報名： 

1. 報 名 表 乙 份

（線上報名後

列印下來，如

附件一）。 

2. 戶 籍 謄 本 正

本。（115年1

月 12 日 後 開

立，申請學生

個人即可且記

事欄含詳細記

事，須看到學

生設籍時間）

可接受電子戶

籍 謄 本 列 印

本。 

集

體

報

名 

由家長填寫備齊以下報名資料後，請事業單位將資料彚整，

派代表連同集體報名資料名冊（如附件二）親至本校報名。 

1. 報名表乙份。（線上報名後列印下來，如附件一）。 

2. 戶籍謄本正本。（申請學生個人即可） 

3. 115年1月12日後開立下列資料： 

(1) 在職證明正本（須註明服務廠區為新竹科學園區、中部科

學園區、南部科學園區（含屏東、台南、嘉義、高雄園

區）服務廠區地址）。 

(2) 勞工投保證明或勞工投保明細（由網路列印之勞工投保證

明，須加蓋公司章或人事專用章或人力資源章）。 

六、 報名時間與地點：  

（一）網路報名時間：115年1月12日（一）上午9時至2月10日（二）下午6時。 

報名網址：https://www.nehs.kh.edu.tw 

（二）現場繳件時間與地點： 

1.繳件時間：115年2月11日（三）至2月12日（四），每日上午9時至12時、下午1時至4時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115年2月13日（五），當日上午9時至中午12時。 

2.繳件地點：高雄市楠梓區盛昌街161號。 

七、 錄取方式：  

（一）由本校招生委員會負責新生入學資格審查事宜。 

（二）符合報名資格之學生名額（總人數：90名）分配如下：（名額逐年檢討訂定） 

 園區生 非園區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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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園區生報名人數如超過招生人數時，以國立高科實驗高級中等學校教職員工子女優先錄

取。扣除前述優先錄取人數後之名額，以線上直播公開抽籤方式辦理。 

（四）前述園區生或非園區生資格之報名學生若不足額，其餘額可相互流用。 

（五）所有新生報名資格經本校招生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公布一週，期間若接獲檢舉，經查明確

有不實情事者，取消其報名資格，並負相關之法律責任。  

八、線上直播抽籤： 

（一）時間：園區生、非園區生抽籤 115年2月24日（二）上午9時至中午12時。 

（二）地點：本校會議室（高雄市楠梓區盛昌街161號）。 

（三）抽籤規則： 

1. 由社會公正人士統一代為抽籤，不開放家長進場，現場有錄影存證並於本校網站公布現

場直播連結。 

2. 依照報名序號抽籤，籤條分「正取籤」、「不錄取籤」及「具有序號之備取籤」三種；

園區生備取30人，非園區生備取30人。 

3. 社會公正人士代表如下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代表、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區

管理局代表、橋頭區公所代表、園區同業公會代表。 

（四）錄取名單公告：115年2月24日（二）下午7時公布於本校網站，本校不另行紙本通知。 

九、線上報到： 

（一）正取生應於115年2月25日（三）上午9時至2月26日（四）下午4時止至本校網站 

（https://www.nehs.kh.edu.tw）完成報到手續或填寫錄取學生放棄錄取聲明書（附件

三），逾時視同放棄。 

（二）報到結果將於115年2月26日（四）下午6時公布於本校網站。 

（三）備取生遞補名單於115年2月26日（四）下午7時公告，該遞補名單須於115年3月2日（一）

上午9時至下午4時止至本校網站完成線上報到，逾時視同放棄。 

（四）遞補報到時間截止，若仍有放棄本校入學資格者，其所餘留之缺額，本校將於6月另行

公告重新接受園區生報名。 

十、新生常態編班作業： 

依「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準則」及「高雄市公私立國民中學常態編

班及分組學習補充規定」辦理常態編班。另預計於6月初依新生報名通訊地址，寄發新生入學

須知及暑期相關活動通知，並同步公告於學校網站新生專區。  

十一、注意事項： 

（一）報名學生所填報名表倘查有不實情事，雖經錄取，仍不得入學，並取消其入學資格。 

（二）如遇颱風等天然災害發生或其他偶發事件，相關作業時程必須改期時，由本校另行公布

通知。 

（三）完成報到手續之新生，如放棄入學資格，需填送「國立高科實驗高級中等學校115學年

度國中部招生錄取學生放棄聲明書」（如附件三），以利進行轉學填報。 

（四）身心障礙學生報名抽籤錄取者，就讀之普通班，經鑑輔會就人力資源及協助之提供綜合

評估後，認仍應減少班級人數者，每安置身障學生一人，得減少該班級人數一人至三人。

正取生 72人 18人 

備取生 30人 30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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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有特殊情形者，不在此限。 

（五）多（含雙）胞胎須個別報名及個別抽籤。 

十二、本校相關資料查詢： 

（一）聯絡電話：07-6120121 # 201 教導主任 李主任 

          07-6120121 # 202 教務組長 邱組長 

（二）學校網址：https://www.nehs.kh.edu.tw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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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 

國立高科實驗高級中等學校 115學年度國中部新生 【報名資料表】 

備註：本報名資料表請於線上報名後列印下來，現場報名時繳交。  

招生 

對象 

□園區生 園區生 1~9 項類別 

□非園區生 非園區生類別 

學生 

基本 

資料 

姓名 
 性 

別 

男□ 

女□ 

出生 

日期 
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
身分證字號 
 特教生身份 

（無則免填） 
 

戶籍地址 
 

設籍時間 年  月  日 

通訊住址 
□□□ 

家庭 

狀況 

父 

姓名 

 

工作機構 

 
工

作

職 

稱 

 

母   
 

聯絡電話 

父：（O）               （H）             （手機） 

母：（O）               （H）             （手機） 

緊急連絡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緊急連絡電話：   

原就讀縣市 
 

原就讀小學 
 

學生出生地（縣

市） 

 

證明文件檢核 

（請家長確認無

誤後自行勾選） 

園區生:  

□戶籍謄本正本 

□在職證明正本 

□勞工投保證明 

非園區生: 

□戶籍謄本正本 

家長簽名： 

團體報名單位戳章 

（個別報名免填） 

 
團體報名承辦人簽章 

（個別報名免填） 
 

團體報名承辦人聯絡電話 

（個別報名免填） 
 

學校審查作業欄 

（勿填） 
  

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存根聯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 

國立高科實驗高級中等學校 115 學年度國中部新生【報名資料表】收執聯 

學生姓名  父親姓名  母親姓名  

報名序號  條碼  

請上網填寫本報名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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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    

國立高科實驗高級中等學校115學年度【國中部】新生入學集體報名清冊 

公司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請置放於報名資料首頁】 

報名

序號 
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

 報名

序號 
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

   

    

   

    

   

    

   

    

   

    

   

    

   

    

   

    

   

    

   

    

   

    

 

承辦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連絡電話： 

 

報名流程：請承辦人收繳附件一資料表→附件一資料表審核簽章完成→統一造冊於

附件二集體報名清冊→將附件一、附件二連同相關文件於期間內繳交至

高科實中完成報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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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 

國立高科實驗高級中等學校 

115 學年度國中部錄取學生放棄錄取聲明書 
 

姓    名  性別  身分證字號  

聯絡電話  行動電話  

 

    本人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選擇就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國中校名） 

無異議自願放棄  貴校 國中部 招生錄取資格。 

 

此 致 

 

國立高科實驗高級中等學校 
 

學生簽章  家長簽章  

【以下內容請學生家長不要填寫】 

學校 

簽章 

 

收件單位 

（請押上日期時間後，影印副本由學生家長帶

回） 

 

 

115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       時        分 

 

備註： 

1. 自願放棄錄取資格學生家長應於填寫本表各欄資料後，依規定於時限內，

向國立高科實驗高級中等學校辦理放棄錄取。 

2. 本聲明書繳交後即喪失錄取資格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撤回，請學生及家

長慎重考慮。 


